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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１７６９３《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拟分为以下几部分：

———ＧＢ／Ｔ１７６９３．１　英语；

———ＧＢ／Ｔ１７６９３．２　法语；

———ＧＢ／Ｔ１７６９３．３　德语；

———ＧＢ／Ｔ１７６９３．４　俄语；

———ＧＢ／Ｔ１７６９３．５　西班牙语；

———ＧＢ／Ｔ１７６９３．６　阿拉伯语；

———ＧＢ／Ｔ１７６９３．７　葡萄牙语；

———ＧＢ／Ｔ１７６９３．８　蒙古语；

……。

本部分是ＧＢ／Ｔ１７６９３的第５部分：西班牙语。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１７６９３．５—１９９９《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　西班牙语》。

本部分与ＧＢ／Ｔ１７６９３．５—１９９９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第２章规范性引用文件，原第２章及以下章节序号顺延；

———原第４章细则部分所有示例以表格形式出现；

———删除原第５章，将其内容并入表１中；

———原４．１．９序号改为５．１．４．１，表述改为“连词ｙ用‘和’意译”；

———原４．１．１０序号改为５．１．４．２，表述改为“连词ｏ或ｕ后面的地名的译写用圆括号括注”；

———原４．１．１４删除；

———原４．２．４序号改为５．１．２，表述改为“专名中的冠词音译；地理实体名称中的专名冠词省译”；

———增加５．３．６“辅音字母ｈ系无声字母，不译写”；

———附录Ａ、附录Ｂ中的示例各有增删。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Ｂ为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地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民政部地名研究所。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国家测绘局地名研究所、中国地图出版社、新华社《参考消息》报社。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许启大、周定国、刘连安、庞森权、钟军、胡洋、刘静、田硕。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７６９３．５—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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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　西班牙语

１　范围

ＧＢ／Ｔ１７６９３的本部分规定了西班牙语地名汉字译写的规则。

本部分适用于以汉字译写西班牙语地名。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１７６９３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Ｔ１７６９３．１　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　英语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７６９３．１确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３．１

　　地名　犵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狀犪犿犲狊

人们对各个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

３．２

　　地名专名　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狋犲狉犿狊

地名中用来区分各个地理实体的词。

３．３

　　地名通名　犵犲狀犲狉犻犮狋犲狉犿狊

地名中用来区分地理实体类别的词。

３．４

　　专名化的通名　犵犲狀犲狉犻犮狋犲狉犿狊狌狊犲犱犪狊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狋犲狉犿狊

转化为专名组成部分的通名。

３．５

　　地名的汉字译写　狋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犵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狀犪犿犲狊犳狉狅犿犳狅狉犲犻犵狀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狊犻狀狋狅犆犺犻狀犲狊犲

用汉字书写其他语言的地名。

４　总则

４．１　地名专名音译。

４．２　地名通名意译。

４．３　惯用汉字译名和以常用人名命名的地名仍旧沿用，其派生的地名同名同译。

４．４　地名译写应采用该国的国家标准和官方最新出版的地图、地名录、地名词典、地名志等文献中的标

准地名。

４．５　译写西班牙语地名使用的汉字以西（班牙）汉音译表为准（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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